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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知识产权运用促进项目申报书


项目类别（请在对应类别后的“□”内打“√”）
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知识产权强企培育项目
□基础培育  □专项培育
□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运用促进
□强链增效 □高价值应用场景打造
□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项目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品牌培育项目
□专利导航项目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能力提升项目
□省级  □风险防控
□数据知识产权领军企业项目
□知识产权品牌培育项目

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市（州）知识产权局


承 诺 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1.在2027年度贵州省知识产权运用促进重点项目的申报工作中，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全部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及所有附件）内容真实、完整、有效，并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有任何虚假、伪造等违规情况，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bookmark: _GoBack]2.本单位已详细阅读项目申报指南，并严格按照要求对申报书内容及所附相关材料进行脱密处理和自行备份。本单位同意将申报材料向省知识产权局和评审专家公开，并接受项目评审、管理和验收的需要，不再要求省知识产权局予以退还。
3.如能获得项目资金支持，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资助资金规范用于本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工作，并根据省知识产权局要求，按时报送项目实施总结报告、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印证资料。项目未通过验收的，本单位承诺按照省知识产权局要求进行整改，若整改仍未通过验收的，及时退回已拨付的未使用项目资金。
4.本单位承诺，本项目未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同年度同类别的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单位公章）
（或授权负责人）                      年   月   日


一、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企业  □高校  □科研单位
□服务机构 □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 □其他
	企业类型
	□国有 □民营 □其他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注册/登记地址
	

	“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
（服务机构勾选主要服务的产业）
	□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酱香白酒产业集群                 □数智产业集群
□纺织服装       □生态食品        □健康医药

	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  □特色食品 □烟酒  □装备制造 □大数据电子信息
□健康医药  □冶金  □现代化工  □新材料  □能源  □建筑施工
□生态环保  □采矿  □工艺品  □生产性服务业    □其他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信息
	姓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项目联系人信息
	姓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职工人数
	
	其中研发人员
	
	专利代理师
	
	知识产权师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此栏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填写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专利代理机构（含分支机构）（家）
	
	商标代理机构（家）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家）
	
	知识产权维权服务机构（家）
	

	
	其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家）
	

	
	执业专利代理师人数
	

	
	知识产权师人数
	
	其中：高级知识产权师人数
	

	
	知识产权评估师人数
	
	律师人数
	

	近两年单位主要经济数据
(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注：此栏仅限企业和服务机构填写
	年度
	营业收入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其中专利产品占比
	利润总额
	缴税

	
	2024
	
	
	
	
	

	
	2025
	
	
	
	
	

	
	合计
	
	
	
	
	

	
	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单位概况
	（单位性质、规模、主营业务或主要研究领域、行业地位、近年来主要业绩、获得的资质荣誉简介，以及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核心优势等，800字以内，内容较多可自行增页）


二、知识产权现状与项目实施基础
	拥有有效知识产权情况(截至申报日)
	发明专利（件）：         实用新型专利（件）：
外观设计专利（件）：     境外专利（件）：
有效商标（件）：         境外有效商标（件）：
驰名商标（件）：        植物新品种权（个）：
地理标志（件）：        用标企业数（家）：       
软件著作权（项）：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件）：
其他（请注明类型及数量）：

	知识产权管理情况 
	管理机构名称：         专职管理人数：
管理机构独立性：单设 部门加挂牌子 □部门代管。
分管领导姓名与职务：
开展知识产权管理标准体系建设及进展情况——
贯标通过认证  贯标待认证  □未贯标
制定实施的知识产权配套管理制度（列举名称）：
2024-2025年度知识产权工作经费投入(万元)：
2024-2025年度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案例（个）： 


3、 项目申报基本条件符合性情况说明
	申报项目名称
	（填写要求：须与封页勾选的项目类别完全相同）

	项目申报主体资格条件
	（填写要求：可根据申报指南中所申报的“申报主体资格条件”进行逐条提炼精简为条款式，但必须涵盖申报主体资格条件涉及的所有内容而不得随意删减）

	主体资格条件符合性对照说明
	（填写要求：对照前述“申报主体资格条件”逐条进行描述，要求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并提供相应印证资料附后以便提供给专家进行查阅）

	项目申报基本条件
	（填写要求：可根据申报指南中所申报的“申报基本条件”进行逐条提炼精简为条款式，但必须涵盖申报基本条件涉及的所有内容而不得随意删减）

	基本条件符合性对照说明
	（填写要求：对照前述“申报基本条件”逐条进行描述，要求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并提供相应印证资料附后以便提供给专家进行查阅）

	项目保障措施
	（填写要求：申报单位为实施本项目已建立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政策措施等，内容应与所申报项目类别具有高度相关性）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填写要求：前述“申报基本条件”之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与实施本项目紧密其他相关情况说明，包括但不限于：相关项目实施经验、已有专业团队、产学研合作情况、已取得的成效，如：典型案例、品牌培育成果、服务案例等，如没有的可不填）




四、项目任务条件（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一）项目主要任务

	请对照《申报指南》中您所申报类别的“项目任务条件（项目实施主要内容）”等相关要求，在此处详细阐述相关方案或内容。

	（二）项目进度安排
请对照《申报指南》中您所申报类别的“项目任务条件（项目实施主要内容）”等相关要求，在此处详细阐述项目实施内容的进度安排、分工（如有联合申报的需写明）。

	（三）预期成果及考核/评价指标

	（根据项目目标，设定具体、量化、可考核评价的预期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效益指标、技术/创新指标、管理/机制指标、社会效益/品牌效益/应用推广效果指标或是其他成果形式（如报告、标准、指南等）。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指标必须与《申报指南》要求保持一致或更高，并可作为项目验收的核心依据）
1.
2.
……




五、项目组成员基本信息
	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在本项目中的任务分工

	
	
	
	
	
	项目负责人

	
	
	
	
	
	

	
	
	
	
	
	

	
	
	
	
	
	

	……
	
	
	
	
	（可自行加行）

	
	
	
	
	
	

	
	
	
	
	
	

	
	
	
	
	
	





六、项目资金预算（单位：万元）
	预算总金额
	其中
	金额

	
	甲方资助经费
	

	
	自筹经费
	

	
	其他来源
	

	项目经费开支科目
	预算金额
	省级知识产权资助经费使用方向说明

	一、直接费用
	万元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

	1
	设备费
	
	仅限于项目直接相关的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购置或租用费。

	2
	业务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合作单位和内部独立核算单位）的分析、测试、加工等费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和会议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业务支出。

	3
	劳务费
	
	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在校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

	二、间接费用
	
	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用于补偿项目承担单位为项目实施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项目团队人员的绩效支出等，间接费用一般按照不超过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使用。其中，500万元以下的部分比例不超过30%，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比例不超过25%，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比例不超过20%。比例不得超过项目资助资金总额的30%。项目承担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于绩效支出，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间接费用中的绩效支出和管理费用，由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实际管理支出情况与项目负责人协商后自行确定。

	合计
	
	




七、项目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八、联合申报单位意见(如无联合申报单位的，此栏不填）
	

单位负责人：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九、所在市（州）知识产权局审核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十、 附件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申报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等）复印件。

	2
	最近两年度（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3
	申报书中提及的有效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复印件。

	4
	申报书中提及的资质、荣誉、创新平台等证明文件复印件。

	5
	申报书中提及的知识产权管理情况的证明材料，如：知识产权转化激励政策文件（正式文件扫描或网站截屏）及执行情况扫描件等。

	6
	申报书中提及的近两年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典型案例证明材料。

	7
	申报书中提及的项目申报基本条件符合性情况说明印证材料。

	8
	项目组成员最近半年内任意一期社保缴纳证明、职称等证明材料。

	9
	联合申报单位的合作协议（如有）。

	10
	与申报内容直接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以上申报书与附件资料材料需用A4纸复印或打 印逐一编码左侧胶状成册。
7

